
附件
武进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

工作责任部门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作内容
	具体任务
	完成时间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
	组建工作班子
	成立武进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领导小组
	2017年
6月中旬
	政府办
	编  办、法制办

	2
	
	各试点镇（街道）、开发区成立试点领导小组
	2017年
6月中旬
	试点单位
	

	3
	
	构建工作推进联络机制
	2017年
6月中旬
	编办
	法制办

	4
	梳理下放权力事项
	根据市政府批复，对相关可下放基层实施的行政处罚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权力清单。
	2017年
6月底
	法制办
	编  办、城管局
人社局、试点单位
相关部门

	5
	
	确定首批下放权力事项清单，报区政府批准后公布。
	2017年
6月底
	法制办
	

	6
	设立综合执法局
	梳理下放职责职能，在相关试点单位设立综合执法局。明确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2017年
7月上旬
	编办
	法制办
相关试点单位

	7
	队伍建设
	根据编制择优调配、招录工作人员，组建工作队伍
	2017年
7月底
	试点单位
	组织部、法制办、人社局、编  办
相关部门

	8
	
	组织相关执法人员岗前培训
	2017年
7月底
	法制办
	人社局、试点单位


	9
	
	组织相关人员行政执法资格考试
	2017年
7月底
	法制办
	试点单位

	10
	挂牌运行
	制定完善综合执法局试运行方案，建立细化内部工作流程。行程工作制度、流程清单，汇编成册。
	2017年
7月中下旬
	试点单位
	法制办
相关部门

	11
	
	相关试点单位综合执法局揭牌
	2017年
7月底
	政府办
	试点单位

	12
	
	对试点单位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事项内容进行媒体宣传，提高社会知晓率
	2017年
7月底
	试点单位
	相关单位

	13
	统一执法要素
	做到统一执法人员着装标识，统一执法文书，统一运行平台，“三个统一”。
	持续推进
	区法制办
	信息中心
试点单位

	14
	建立执法协作机制
	试点单位须加强与上级执法部门的对接和联系，争取上级行政执法部门对依法履行职责活动的支持和配合，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
	2017年
12月底，持续推进
	试点单位
	法制办、相关部门

	15
	运行保障
	人员经费、执法车辆、办公场所和其他所需经费均列入镇（开发区）财政预算，由财政全额拨款。
	持续推进
	试点单位
	财政局

	16
	
	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统一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的罚没票据。
	持续推进
	财政局
	试点单位

	17
	建立监督制约体系
	分解落实试点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具体执法责任。
	持续推进
	监察局
法制办
	相关部门

	18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评议考核制度，强化内部管理考评，建立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等制度。形成制度清单，汇编成册。
	持续推进
	试点单位
	法制办、相关部门

	19
	
	大力推进政务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持续推进
	试点单位
	信息中心

	20
	做好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
	建立试点单位综合执法机构与公安、监察、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无缝对接。
	持续推进
	法制办
	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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